
中金所：

146名客户被限制开仓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昨日发布公告称，为

维护市场“三公”、加强市场诚信建设，对违反实

际控制关系报告备案管理规定、 未切实履行市

场诚信义务的

18

组、

146

名客户给予通报批

评、采取限制开仓的监管措施。

据介绍，我国期货市场实行实名开户、一户

一码制度。 中金所于

2011

年发布《实际控制关

系账户报备指引》， 重点加强实际控制关系管

理，以此维护市场公平公正，防范违法违规行

为。 按照规定，实际使用、控制他人期货账户或

者期货账户被他人使用、实际控制的，必须切

实履行诚信义务，主动向期货公司和中金所予

以申报，相关账户的合并持仓不得超过规定的

限度。

近期，中金所在有关方面支持下，经全面

仔细排查，发现杨祖贵（客户号

01014502

）、张

能斌（客户号

01161194

）等

18

组、共计

146

名

客户未履行实际控制关系的报备义务， 违反

了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实际控制关系账户

报备指引》第四条的规定；部分客户还存在合

并持仓超限情况，违反了交易所限仓规定。依

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实际控制关系账户报备指引》 第九条的规

定， 中金所决定对上述违反诚信义务的行为

予以通报批评，并对其中存在合并持仓超限、

不配合报备工作情形的

13

组客户采取限制

开仓

6

个月的处罚措施， 对另外

5

组未履行

报备义务的客户采取限制开仓

3

个月的处罚

措施。

中金所已将上述客户列入重点监控名单，

对其未来的交易行为重点监控， 一旦发现可疑

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中金所呼吁投资者切实履行实际控制账户

报告与备案义务，诚信参与市场，合规、理性交

易，并敦促期货公司会员加强客户管理，严格落

实实际控制关系报备管理要求。 中金所将继续

加强市场监管， 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违约行

为，切实维护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8月70城新房价格

同比涨幅由降转升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8

月份

70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

迎

2014

年

9

月以来首次转正。

44

个城市的新

房房价已经止跌或上涨，

9

个城市的房价同

比上涨。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城市的房价正在

复苏。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 新建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 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26

个，上涨的城市有

35

个，比

7

月份增加

3

个；与

去年同月相比，有

9

个城市房价上涨，比

7

月份

增加

6

个。

对此，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解读称， 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

个数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四个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均比上月有所

收窄，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综合平均涨幅略有收窄。 但是

8

月份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迎

2014

年

9

月以来首

次转正。

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称， 去年

楼市全面下行后，今年是恢复的一年：

1~4

月价

格环比跌幅明显收窄，

5~8

月，房价则出现了平

均环比的上涨，涨幅越来越大，

8

月份价格环比

上涨城市已经达到了

35

个。 这也是最近

16

个

月来，首次出现半数城市房价上涨。

据测算，

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同比平均涨幅从上月下降

0.4%

转为上

涨

1.7%

， 为自

2014

年

9

月份以来首次转正。

今年

3

月份，

70

个城市全部出现同比下跌，说

明房价都已跌回一年前；到了

4

月份深圳房价

率先出现同比上升；

5

月份态势基本一致；

6

月

份上海加入同比正增长的城市行列；

7

月份北

京加入；

8

月份同比上升的城市数量继续增加，

达到

9

个。

数据显示，

8

月份， 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环比上涨

1.3%

， 上海的数据显示为环比上

涨

1.6%

，广州上涨

0.9%

，深圳房价的涨势则

有明显的放缓，环比上涨

5.2%

。除了北上广深

四大一线城市全部上涨外，

8

月同比上涨的还

有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如厦门、南京、武汉、杭

州、宁波。

上海中原研究咨询部高级经理龚敏表示，

当前城市交易量出现分化，

9

月上中旬一线城

市并未出现成交量集体上涨的现象，除上海外，

其他一线城市

9

月至今同比交易量甚至出现回

落的现象， 而

8

月房价数据也显示出涨幅趋缓

的迹象。部分城市在经历了持续房价上涨后，后

市高涨幅动能乏力。

对于后市，张大伟预计，今年四季度将有超

过

30

个城市出现同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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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打击非法经营 6起案件被罚没逾1.5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昨日表

示，日前，证监会对湖北福诚澜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致臻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丰范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臣乾金融信息服务 （上

海）有限公司、杭州米云科技有限公

司等

5

家公司及黄辰爽涉嫌非法经

营证券业务案调查、审理完毕。上述

6

案已进入告知程序。

邓舸称，经查，福诚澜海、南

京致臻达、 浙江丰范、 臣乾金融

及黄辰爽利用信托计划募集资

金， 通过恒生

HOMS

系统、 铭创

系统等第三方交易终端软件为客

户提供账户开立 、 证券委托交

易、清算、查询等证券交易服务，

且按照证券交易量的一定比例收

取费用。 杭州米云通过运营米牛

网， 使用恒生

HOMS

系统招揽客

户，为客户提供账户开立、证券委

托交易、清算、查询等证券交易服

务， 且按照证券交易量的一定比

例收取费用。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

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未经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

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所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

行为。

邓舸称，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

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的规定， 证监会拟对福诚澜海、南

京致臻达、浙江丰范、臣乾金融、杭

州米云及黄辰爽分别作出以下行

政处罚： 没收福诚澜海违法所得

164.29

万元，并处以

492.87

万元罚

款；对福诚澜海投资管理公司董事

长丁凯给予警告， 并处以

30

万元

罚款；对董事总经理罗程元给予警

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对董事副

总经理王暾给予警告， 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没收南京致臻达违法所

得

156.41

万元， 并处以

469.22

万

元罚款； 对南京致臻达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马强给予警告，并处

以

30

万元罚款。 没收浙江丰范违

法所得

1212.60

万元 ， 并处以

3637.80

万元罚款； 对浙江丰范法

定代表人石敏军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没收臣乾金融违法所

得

639.22

万元，并处以

1917.66

万

元罚款；对臣乾金融总经理、法定

代表人孙肖给予警告， 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臣乾金融董事长李成

波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没收杭州米云违法所得

1595.18

万

元，并处以

4785.55

万元罚款；对杭

州米云董事长兼总经理柳阳给予警

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没收黄辰爽

违法所得

26.71

万元，并处以

60

万元

罚款。

上述

5

家公司及黄辰爽涉非法经

营证券业务案累计罚没款达

15367.51

万元， 其中没收违法所得

3794.41

万

元，罚款

11573.1

万元。

邓舸指出，按照《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经营证券业务必须经

证监会批准， 禁止任何人未经许可

非法从事证券业务，对于此类行为，

证监会一经查实认定， 将坚决依法

予以打击， 有力维护资本市场的市

场秩序。

立法机关正研究完善证券法修订草案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昨日表

示，《证券法》 的修订是证券市场的

一件大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

今年

4

月，《证券法》 修订草案已由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

议第一次审议。目前，立法机关正按

照立法程序对修订草案进行研究完

善。 证监会将全力配合立法机关做

好相关工作， 研究并反馈立法需求

与意见建议。

此外，邓舸表示，

9

月

17

日，在

第三次中法高级别经济与财金对话

召开之际， 中法资产管理论坛在京

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证监会、

法国金管局、 中国基金业协会和法

国资产管理协会共同举办， 来自中

法两国证券监管机构、 行业协会以

及

20

多家资产管理机构的近百名

嘉宾和代表出席会议。

邓舸称，中法双方在证券监管

领域合作由来已久，中法资产管理

行业也已取得丰硕成果。

1998

年

3

月，中国证监会与法国证券委员会

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

忘录，双方合作渠道顺畅。 作为国

际证监会组织多边备忘录成员，中

法两国证券监管机构在多边框架

下相互支持，积极开展跨境监管执

法合作。 截至

2015

年

8

月底，有

4

家法国金融机构在华参股设立合

资基金管理公司；有

7

家法国金融

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资格， 累计获批额度达到

19.75

亿美元； 有

4

家法国机构获

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RQFII

）资格，累计获批额度达到

150

亿元人民币。

邓舸称，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

势复杂多变， 中法两国资产管理行

业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本次论

坛为中法资产管理行业共同发展搭

建了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桥梁， 随着

两国资本市场合作的不断深化， 双方

资产管理行业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合

作发展空间。

证监会对5宗操纵证券市场案开罚单

东海恒信被罚没7.3亿；袁海林涉嫌操纵股价不赚反亏2.78亿，最终被罚款300万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昨日表

示， 证监会拟对

5

宗操纵证券市场

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其中，金建勇涉

嫌操纵“国海证券”股票价格等

4

宗

案件均被“没一罚三”，袁海林涉嫌

操纵股价不赚反亏

2.78

亿元，最终

被罚款

300

万元。

具体来讲， 上述

5

宗案件分别

指青岛东海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涉嫌操纵

180ETF

案， 金建勇涉嫌

操纵“国海证券”股票价格案，张春

定涉嫌操纵 “中国卫星” 股票价格

案， 袁海林涉嫌操纵 “苏宁云商”、

“蓝光发展”股票价格案，叶飞涉嫌

操纵 “信威集团”、“晋西车轴”、“江

淮汽车”、“奥特迅”、“中青宝” 等

5

只股票价格案。 目前， 案件均已调

查、审理完毕，进入告知程序。

邓舸介绍， 东海恒信涉嫌操纵

180ETF

案系证监会查处的操纵

ETF

第一案，金建勇涉嫌操纵“国海证券”

股票价格案系证监会查处的利用融

券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第一案，其余

3

案均是通过短线操纵方式影响相关

股票价格与交易量的案件。

5

宗操纵案件中， 东海恒信控

制使用“千石资本

-

东海恒信

1

期”

等

12

个账户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

至

7

月

30

日，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

户之间进行

180ETF

交易， 影响

180ETF

交易量， 变相进行

180ETF

与相应成分股日内回转交易套利，

非法获利

1.84

亿元。金建勇于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利用融券

交易

T+0

日内回转机制，集中持股

优势，连续交易“国海证券”股票，并

以明显高于市场同时刻买一档量的

卖单频繁委托， 造成短时间多空力

量失衡，强化了“国海证券”股票价

格的下跌趋势，获利

44

万余元。 张

春定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至

20

日

通过集中资金优势盘中连续买卖、

在自己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等

行为，影响“中国卫星”股票价格与

交易量，继而反向卖出，获利

9966

万余元。袁海林于

2015

年

6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通过利用资金优势、持

股优势连续买卖、 在自己实际控制

的账户之间交易、虚假申报、反向交

易等方式影响“苏宁云商”和“蓝光

发展” 等

2

只股票价格， 并反向卖

出，亏损

2.78

亿元。 叶飞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至

6

月

30

日集中资金优

势在尾盘阶段连续买入 “信威集

团”、“晋西车轴”、“江淮汽车”、“奥

特迅”和“中青宝”等

5

只股票，影响

相关股票价格与交易量， 继而反向

卖出，获利

663

万元。

邓舸指出，东海恒信、金建勇、

张春定、袁海林、叶飞的上述行为构

成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 根据当事

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

害程度，依据《证券法》规定，证监会

拟对东海恒信及其相关责任人员、

金建勇、张春定、袁海林、叶飞分别

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东海恒信

违法所得

1.84

亿元，并处以

5.52

亿

元罚款，对东海恒信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史吏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

罚款， 对东海恒信副总经理陈建国

给予警告， 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没

收金建勇违法所得

44

万元，并处以

132

万元的罚款； 没收张春定违法

所得

9966

万余元， 并处以

2.98

亿

元罚款； 责令袁海林依法处理非法

持有的证券，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

没收叶飞违法所得

663

万元， 并处

以

1991

万元罚款。

上述案件涉及的操纵方式多样，

罚没款金额较大， 就其处罚标准，邓

舸介绍，证监会依据《证券法》、《期货

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现状和

规律， 综合考虑行为人交易手法的

不公平性、交易行为的不合理性、对

相关证券期货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

等因素， 对是否构成操纵行为作出

审慎认定，并依据《行政处罚法》的

相关规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对

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近期处理的

几个操纵案件，因为涉案金额巨大，

违法情节较为严重， 证监会对行为

人在没收违法所得的基础上， 给予

了处以三倍罚款的从重处罚。

邓舸还表示， 证监会支持正常

的证券期货交易行为， 打击操纵市

场等违法违规行为。 无论行为人利

用何种交易方式， 只要是采取不正

当的手段， 影响证券期货的交易价

格和交易量，或者人为维持、引导、

强化证券期货价格走势， 扭曲正常

的价格形成机制， 并从事相关交易

或者谋取不当利益的， 证监会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 依据法定职权认

定其构成操纵行为。

邓舸强调， 操纵市场行为通过

不正当手段， 营造虚假的市场供求

关系和证券期货价格， 误导投资者

的投资决策， 扭曲市场价格形成机

制，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的利

益。并且，证券期货市场快速发展的

同时， 操纵行为的方式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 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高

效、公正和透明，证监会将对各类操

纵行为迅速、 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除了上周和本周公布的两批案件，

其他已经部署办理的股市异常波动

案件也陆续调查终结， 证监会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相关案件的查处结果。

业内人士指出，操纵类案件，尤其

是短线操纵是当前较为多发的常见的

市场操纵形态，此轮股市的大幅波动

更是造成了短线操纵频发，监管层近

期提高了对操纵类案件打击力度，通

过统一调动资源，集中执法，短时间

内抓出了一批涉案金额巨大的行为

人，只有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加大处罚力度，才能让证券市场步入

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成为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

重要平台。

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19篇优秀课题报告

� � � �昨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了

2015

年重点课题研究优秀课题报告。

据了解， 今年重点课题的研究

主题为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证券

业创新发展”。 本次共立项

64

项重

点课题研究项目， 课题报告通过学

术端系统检测、 专家网上评议和现

场答辩，最终由专家评选出

19

篇优

秀课题报告。

具体来看，这

19

篇优秀课题报

告涵盖了证券行业发展的多个方

面，包括由财富证券研究撰写的《证

券经营机构参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功

能拓展与实施路径研究》， 由长江

证券研究撰写的《证券行业建立互

联网综合理财平台的相关业务实

践及法律问题研究》， 由光大证券

研究撰写的《境外场外金融衍生品

业务与交易品种发展研究》， 由瑞银

证券研究撰写的《监管转型和创新发

展背景下的证券公司合规管理机制

研究》等，其中，万联证券研究撰写的

《我国私募市场风险管理与增信体系

研究》和《股权众筹发展模式与监管机

制的中外对比研究》 等两份报告被纳

入优秀课题范畴。

（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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